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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许婷

昨日，走进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连绵土
地，相连成片的高标准农田犹如一幅幅壮观的
田间画卷映入眼帘。“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巴掌田
变成整片田，田边修了沟渠，不仅取水方便，泄
洪排涝也顺畅。各种农机可以轻松下田，种地
比以前轻松多了。我今年还是种玉米，种植规
模比去年扩大了，希望再迎一个丰收年！”看着
眼前一天天发生的变化，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合
同营村的种植大户巴图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
的改变充满期待，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托克托县乡村振兴局
了解到，近年来，该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战略方针，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2019年以来，托克托县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39
万亩，涉及5个镇、1个湿地管护中心，62个行政
村。项目总投资 5.6亿元，主要用于土地平整、
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
生态保持、农田输配电等建设内容。形成了“田
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
准农田格局，大大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
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田粮食亩产增加100
公斤以上，实现了“望天收”向旱涝保收的转变。

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效
率和质量，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升级。在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使用先进的
科技手段和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可以使土地得
到更好的利用和保护，提高产出、降低成本以
及提高耕地品质。这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农
业的生产效率，而且可以加速人力成本的转
换，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其次，高标
准农田建设可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打通农村产业链和农
民增收渠道，同时可以引导农业转型升级，促
进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农民和整个乡
村经济。

“托克托县已形成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10
万亩和 5万亩高标准农田网 3个。2023年计划
完成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将于4月中旬
开工，11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12月底前实
现竣工验收。”托克托县农牧局局长刘广春表
示。今后，托克托县将加快高标准农田集中连
片并网组合，打造3个集高效节水、绿色循环、数
字节能和技管控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即一个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高标区、一个
盐碱地改良高标示范区和一个集中连片高新技
术集成示范区），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
管理并重，统筹协调产能提升和绿色发展，促进

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高水平利
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耕”基。

据悉，今年托克托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两增、四控、七配套”
和“十个集中”的要求，多上人手、多添设备、多
头并进，确保尽快施工，11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
任务，12月底前实现竣工验收。

站在高标准农田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乡
村振兴的希望。无论是农民的收入还是农村经
济的增长，都离不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
据悉，呼和浩特市抢抓农时，明确任务分工，制
定推进措施，把工作责任具体到人、落实到岗，
加紧春耕备耕，高质量完成土地平整。今年全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 12万亩，新建高标准
农田 4月初全部开工，春播前完成田间工程施
工，12月底全部完成，为实现全市粮食生产二十
连丰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12万亩

农田高标准 丰收底气足
四月春风，草长莺飞。初春寒意已开始慢慢消退，正是春耕生产的好时节。随着国家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农业的发展和

乡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常家营村高标准农田正在进
行耕地作业。 乔锦华摄

建设高标准农田 喜望丰收年

高标准农田让农民更有获得感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杨志伟）4月7日，自
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布通知，根据教育部
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3年重点高校招生专
项计划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3〕4号）和自治
区教育厅相关通知精神，2023年继续面向我区
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
（简称专项计划），包括国家、地方、高校三类专
项计划。

据了解，这三类专项计划由招生院校编制
后经教育部统一下达，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
心负责将专项计划和其他招生计划一并向社会
公布。

国家专项计划实施区域为国家确定的我区
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旗县和原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旗县，共计 31个旗（县）。报考学生须同
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1.已完成 2023年内蒙古
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2.本人具有我
区实施区域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
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3.本人具有户
籍所在旗（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国家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的贫困县脱贫后2023年仍可继续享受
国家专项计划政策。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专项
计划确定的实施区域，不得擅自扩大范围。

地方专项计划生源为我区范围内的农村
牧区户籍（含户籍地属农村牧区）、且已完成
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
的考生。

高校专项计划实施区域为我区确定的 80
个旗（县、市、区）（以下简称旗县）。报考学生
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件：1.已完成 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2.本
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
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
3.本人具有户籍所在旗县高中连续 3年学籍并
实际就读。

有关高校可在上述三项基本条件的基础
上，提出其他报考要求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

对于高校专项计划，4月25日前，按照招生
高校招生简章有关要求，考生登录学信网“特

殊类型招生报名平台高校专项计划报名系统”
（网址 https://gaokao.chsi.com.cn/gxzxbm/）完成
报名申请。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教育
部下发我区的报名考生信息分送各地，各盟市
安排所属有关旗县按照报名条件完成资格复
审后，于 5月 15日前汇总上报自治区，自治区
公示通过基本条件审核名单。5月 31日前，有
关高校完成考生其他条件审核并公示通过审
核名单。

按照教育部规定，从2023年起，往年被专项
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
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符合上述三类专项计划报考条件的考生，
按照自治区有关要求和规定填报志愿。有关高
校按照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进
行录取。

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家专项计划实施区
域名单、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专项计划实
施区域名单，考生及家长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
试信息网查阅。

2023年高考我区继续实施专项计划


